
 

 

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

制度》及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，我们作为博敏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认真审议了公司提交第四届董事

会第八次会议的相关议案。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础上，我们

基于独立判断，对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事项发表如下

独立意见： 

 1、公司本次回购股份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

份实施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的规

定。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。 

2、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，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

期投资价值，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增强投资者信心，同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

的积极性，从而促进公司稳定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。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。 

3、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规模不低于人民币 8,000 万元（含）

且不超过人民币 16,000 万元（含），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5.00 元/

股（含），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根据公司目前经营、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，

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、财务、研发、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

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。本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回购股份方案合理、可行。 

综上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回购方案具备合规性、必要性、合理性和可行性，不会对公司

经营和财务产生重大影响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，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回购方

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

份方案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张荣武                   洪  芳                崔荣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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